附件2：
“自治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”汇报光盘摄制标准
一、申报单位对汇报光盘的解说词和画面要认真把关，确保解说词和字幕用语准确、规范，防止画面重复，防止与消防科普教育无关的画面太多，防止出现在疏散逃生、使用灭火器过程中方法不正确的画面。
二、汇报片长度不少于9分钟，不超过10分钟；要请专业播音员配音，请专业人员进行编辑制作。
三、光盘统一格式：
1、光盘内容开头字幕：
XX地区（州、市）XX县（市、区）创建“自治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”汇报片
                (X X X X X X X)标题
2、光盘内容结尾字幕： 

XX地区（州、市）公安消防支队
XX地区（州、市）科学技术协会
二〇XX年X月X日（居中）
3、光盘外包装正面字幕：
XX地区（州、市）XX县（市、区）创建“自治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”汇报片
                   (X X X X X X X)标题
      XX地区（州、市）XX县（市、区）
（正中偏上）
4、光盘外包装背面字幕：
总策划：
策划：
监制：
                   XX地区（州、市）公安消防支队
                   XX地区（州、市）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XX年X月X日（位于右下角）
5、光盘外包装侧面：
XX地区（州、市）XX县（市、区）创建“自治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”汇报片
6、光盘贴与光盘外包装正面设计相同，具体图片、效果请根据实际情况设计。
7、光盘盒统一大小为：19厘米（高）×13.5厘米（宽）。
